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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順序 權責單位 管理要項（標準/方法/資源/資訊/監控/量測） 文件/記錄 

目的  

訂定承攬商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權利與義務，做為

承攬商管理之依據，並確保本公司內工作者、資產及承

攬商施工人員之安全衛生，有效防止意外事故及環境污

染發生。 

 

適用範圍與 

承攬作業之

鑑別 

 

一、工程承攬如下述：從事新（增）建、裝修、遷移、

安裝、維護保養等之工程或作業。 

二、事業單位應鑑別可能交付承攬之作業，並予以適當

的分類，作為規劃承攬管理計畫之依據。  

三、一般可將承攬作業分為下列三類： 

（一）一般承攬：與製造生產之安全衛生無關者，例

如餐飲、交通運輸、清潔、綠化、行政支援等。 

（二）工程承攬：例如興建或擴建工程、機械設備檢

修、維護保養、代工作業等。 

（三）運輸承攬：例如化學品運送、車輛運送、成品

運送等。 

 

職安衛作業

種類(原 

（一）) 

 

名詞定義： 

（一） 動火作業：係指位在含有可燃物或易燃物的區

域內執行可能產生發火源的作業。 

（二） 高架作業：係指未設平台及護欄而架空高度在

二公尺以上處所，或設有平台及護欄而架空高

度在五公尺以上處所。 

（三） 特殊電氣作業：係指於配電室、控制室、變電

室等場所進行電氣作業，或於濕潤場所，鋼板

上或鋼筋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性或攜

帶式電動機具及臨時用電設備，或進行活線作

業、活線接近作業等，會產生感電危害之虞

者。 

（四） 吊掛作業：係指利用動力裝置將貨物吊升或做

水平搬運為目的之作業，其中包括固定式起重

機、移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等機械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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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吊籠：係指由懸吊式施工架、升降裝置、支撐

裝置、工作台及其附屬裝置所構成，專供勞工

升降施工之設備。 

（六） 侷限空間作業：係指於下列場所從事之作業。 

Ａ、長時間未使用之水井、坑井、豎坑、隧

道、沈箱、或類似場所等之內部。 

Ｂ、供裝設電纜、瓦斯管或其他地下敷設物使

用之暗渠、人孔或坑井之內部。 

Ｃ、含有乾性油漆之油漆塗敷天花板、地板、

牆壁或貯存等，在油漆未乾前即予密閉之

地下室、倉庫、儲槽或其他通風不充分之

設備內部。 

Ｄ、置放糞尿、腐泥、污水、紙漿液或其他易

腐化或分解物質之儲槽、暗渠、人孔、

溝、或坑井等內部。 

E、置放或曾置放氦、氬、氮、氟氯烷、二氧化

碳或其他惰性氣體之鍋爐、儲槽、反應槽

或其他設備之內部。 

危害辨識及

風險評估 
工務部 

一、經常性交付承攬之作業，宜事先依據危害辨識及風

險評估相關程序辨識出潛在之危害、風險及相關控

制措施。 

二、臨時性交付之承攬作業，在正式施工前應先完成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在考量時間因素下，可採用較

簡易方法之方法來執行風險評估，如查核表或腦力

激盪方式等，避免依循經常性交付承攬作業之風險

評估方法執行時，可能會因時效上之因素而導致更

嚴重之危害及風險。 

三、前述工作，可由事業單位指派專人負責執行，或是

要求承攬商參考本公司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作法，

在正式施工前提出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決定相關

控制措施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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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運輸承攬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除須評估在

本身厰(場)內之危害及風險外，也應評估運送至客

戶期間交通上之危害及風險。 

五、對於大型專案承攬工程或營繕工程，可要求承攬商

在設計階段及各工程階段正式施工前，依其設計規

劃、施工方法或作業型態提出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及依評估結果所採取控制措施之報告，經審核確認

後方可正式施工。施工期間如遇施工方法、材料等

須作變更，亦應依循變更管理制度之相關規定辦

理。 

訂定與檢討

承攬管理制

度/程序及計

畫 

工務部 

應考量交付承攬之作業及類型、風險評估結果等因素，

並就承攬商之安全衛生管理能力、職業災害通報、危險

作業管制、教育訓練、緊急應變及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等

事項，訂定與檢討承攬管理制度/程序及計畫。 

 

承攬商之選

擇及評估 
工務部 

一、新承攬商評估，填寫「承攬商資格審查評分表」，

考量下列績效因素: 

(一)  合法性與賠償能力 

(二) 人員之素質及流動性 

(三) 安全衛生管理能力及績效 

(四) 機具設備 

(五) 以往績效 

二、依據承攬商資格審查評分表評分結果，評定為合格

之承攬商登錄於「合格承攬商名冊」，，並分發一

份至採購發包單位，作為合適承攬商選擇之參考依

據。 

FM-53-01承攬商

資格審查評分表 

FM-53-02合格承

攬商名冊 

發包及簽約 工務部 

一、為使承攬商充分瞭解作業場所環境、範圍等狀況，

以提出有效的施工計畫及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可提

供承攬商現場查勘之機會，必要時，可在投標前召

開說明會，說明承攬之範圍、品質、時程、目標、

技術條件或方法、與其他承攬商的工作界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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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及規定等。 

二、承攬招標書或契約書中應明列承攬之項目、內容、

資格要件、權責、再承攬之資格或限制，以及相關

安全衛生需求等事項。為確保承攬商瞭解並確實遵

守相關安全衛生法規與管理規定，應將承攬商必須

遵守之安全衛生規定明確規範於書面契約中，如： 

（一） 安全衛生權責及義務，包含事業單位如提供

機械、設備或器具供承攬商使用時，應由哪

一方負責實施定期檢查或重點檢查。 

（二）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或人員。 

（三） 與該承攬作業有關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事

業單位本身之安全衛生管理規定、以及防止

職業災害或降低風險之具體規範。 

（四） 作業人員資格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要求。 

（五）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之執行及監督。 

（六） 承攬期間事件之通報及處理方式。 

（七）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規定。 

（八） 再承攬商之限制、資格要件及相關要求。 

（九） 罰則。 

三、營繕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及監造等交付承攬或

委託，其契約內容應有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

並列為履約要件。 

四、對於工程承攬案件，安全衛生項目所需之費用宜有

一定的比例，必要時得要求承攬商逐項編列，並按

實際執行狀況報銷。 

五、承攬商在正式開工前應提出施工說明書或計畫書，

內容須包含控制危害及風險之安全衛生設施規劃 

六、由本公司提供機械、設備或器具供承攬商使用時，

如須由承攬商負責實施定期檢查或重點檢查，得以

書面約定之。 

 

 

 

 

 

 

 

 

 

 

 

 

 

 

 

 

 

 

 

 

 

 

 

 

 

 

 

 

 

FM-53-03承攬商

安全衛生管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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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承攬商於簽訂合約時同時完成簽署「承攬商安全衛

生管理承諾書」。 

諾書 

溝通及協調 工務單位 

一、與承攬商簽約或施工前，工務部須召開施工前工程

安全會議，向承攬商說明承攬商施工職業安全衛生

規則，及將本公司安全衛生相關管理程序確實傳達

給承攬商。 

二、應指定專人負責與承攬商負責人及職業安全衛生管

理人員進行開工前及施工期間之溝通及協調工作。 

三、承攬商施工前需簽署承攬作業危害告知單，結束後

由工務部轉交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存查。 

四、 工務部對其工程，進場人數在３０人以上時，應要求

承攬商設置合格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作為對本公

司之窗口，並將人員名冊及合格證書影本乙份送至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備查。進場人數在３０人以下者

或為一般作業，也應要求承攬商指派現場安全衛生

監督人員，於施工期間監工。 

五、 工程若涉及2種工種以上之案件(如室內裝修工程)，

承辦單位應於開工前召開施工前工程協調會議，並

由工務單位宣達承攬商(含再承攬)有關承攬工作環

境危害因素、約定承攬作業之重點與安全衛生注意

事項以及提送各項施工申請資料(如施工作業申請

表)，且遵守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

其有效期限至契約屆滿或工程驗收完成時止。 

 

FM-53-04承攬作

業危害告知單 

承攬商訂定

職業災害防

止計畫。 

 

承攬商應於施工前，將承攬商施工人員名冊、承攬商工

作計畫表填妥後交予工務單位，經工務單位主管審核通

過後方得開始施工。 

FM-53-05承攬商

工作計畫表 

FM-53-06承攬商

施工人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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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風險作業 

許可管制 

 

 

 

 

工務單位 

一、 對於需進行動火、高架、侷限(缺氧) 空間等特殊作 

業、電梯間作業、接電作業、大型構件之吊掛作業 

、塔式起重機及施工電梯爬升及拆除，施工等高風

險性作業，應依規定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可進行施

工。 

二、 針對上述高風險性作業，承攬商應於施工前提出施

工計畫書（危害評估、施工安全衛生設施及作業管

制等），向原事業單位申請施工，經確認人員及設

施符合規定後，才可准予施工。 

FM-53-07a 高風 

險作業申請單 

FM-53-07b 接電

申請單 

與承攬商、

再承攬商設

置協議組織

並定期召開

協議組織會

議 

 

一、 若有再承攬狀況就須繳交「再承攬證明」，並且須提

出相關作業人員名冊及保險資料。 

二、 應要求承攬商對其再承攬商採取相同之安全衛生管

理基準及機制。 

三、 承攬商、再承攬商分別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應設

置協議組織及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

生。協議組織應由事業單位負責召集，以定期或不

定期進行相關事項之協議。 

四、 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之成員同一工作場所共同作業之

承攬商、再承攬商。 

五、 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之工作: 

(一) 召開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會議並將協議事項做成

紀錄後分送各主辦單位及(再)承攬商。 

(二) 協調及處理各主辦單位及(再)承攬商反應之安全

衛生爭議事項。 

(三) 檢核施工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環境維護、自

動檢查執行狀況，異常事項反應主辦單位協助

督導改善。 

六、 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之運作: 

(一)  督導部門應於開工前，召集承攬商及相關單位

人員進行「開工協調會議」，並檢討設置「安全

衛生協議組織」，且將施工期間進出場區相關規

FM-53-08再承攬

證明 

 

FM-53-09勞工安

全衛生協議組織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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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各協議成員協議事項等記錄於「協議組織

會議記錄表」。 

(二)  督導部門應指派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

調各承攬商間之工安責任區劃分、工作聯繫、

工安規定宣導及施工場所工安措施、環境整理

整頓之查核與推動執行。 

(三)  定期召開安全衛生協議組織檢討各項異常案例

及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以落實作業場

所之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四) 各項稽查缺失追蹤改善及違反罰扣相關事宜。 

相關人員教

育訓練 
 

一、對於負責承攬商安全衛生管理之相關人員應給予必

要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以提升承攬商安全衛生管理

之品質及績效。尤其承攬商如僱用短期性勞工，該

等勞工技能不純熟，欠缺安全衛生知識，引起不安

全的作業與行動，導致災害發生。 

二、不同之施工現場其工作環境、危害因素等均不相

同，既使有經驗的勞工初到新的施工現場，也會如

同無經驗之勞工暫時無法適應。故對於初入施工現

場作業之作業人員，於入場作業前對工作紀律，現

場環境、危害因素等作業必要事項應實施教育訓練

並紀錄。同時確認並依作業人員之經驗程度、健康

情況等予以適當配置工作。 

三、指導協助及督導承攬商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確

保入廠工作之人員已受過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 

FM-53-10新進人

員(含承攬人)教

育訓練紀錄 

進出場管制  

一、承攬商對於後果嚴重度或高風險之作業則須先取得

書面核准之工作許可。 

二、施工需於施工現場張貼核可之施工申請單、危害告

知紀錄單、自主檢查表備查、施工告示牌。 

三、每天作業開始前，應要求承攬商及再承攬商之工作

場所負責人提出「工作人員名冊」，以對當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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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勞工進行確認: 

1、確認勞工承諾遵從施工安全管理。 

2、確認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實施結果。 

3、確認健康檢查的實施結果。 

4、確認精神狀況良好（有無攜帶或飲用酒精性飲

料）。 

5、確認個人防護具穿戴完備。 

7、確認作業主管已進場。 

8、確認安全帽粘貼「標籤」以茲識別勞工身分、

已接受勞安教育訓練及投勞保等個人基本資

料。 

施工中之管

理 
工務部 

一、 每日開工前之溝通及協調工作。遇有作業環境改

變，影響作業安全時，工務部應及時通知承攬商。 

二、 承攬商機械、設備之自主檢查。 

三、 承攬商須宣導與嚴格禁止施工／作業人員喝酒、飲

用含酒精成份飲料、興奮劑或其他之違禁藥品、毒

品。施工區域查獲上述物品之殘渣或空瓶亦視為違

反規定，將依規定予以罰扣，若屢勸不聽者將禁止

該員進入作業。 

四、 施工作業時，不得有下列情事發生： 

（１）原物料、設備及工具搬運中不得碰撞業主原

有之設備。 

（２）施工工具用拋、擲傳遞。 

（３）未佩戴適當個人防護用具。 

五、承攬商應提報承攬期間在廠(場)內所發生之各類事

件，包括職業災害、火災、爆炸等事件，並於一定

期限內提出事件之處理及調查報告。 

六、工務部於承攬商施工期間，對於有立即危險之工作

場所，或違反環境安全衛生規定情節重大者，有權

要求立即停工，待工務部確認缺失改善完成後使得

復工。  

 



大業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編號 SP-53 頁次 10/12 核准 總經理 

文件名稱 承攬管理程序 版本 1-201901 制作 管理部 

 

作業順序 權責單位 管理要項（標準/方法/資源/資訊/監控/量測） 文件/記錄 

施工後之管

理 
 

一、 每日施工完畢後應將現場復原，機器設備材料定

位，如未完工需確認施工圍籬等警示標誌是否正常

使用。 

二、 每日施工完畢，應確認水電關閉，且無火氣殘留。 

三、 每日施工完畢後，需確定人員是否離開。 

四、 所產生之廢棄物應妥善收集集中一處，且需自行顧

工或委託清除處理其廢棄物。 

 

緊急應變  

一、 在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及執行演練時，與承攬商有關

之緊急狀況及須配合辦理之事項，應一併納入考量。 

二、 參閱緊急應變程序。 

 

職業災害通

報 
 

一、工作期間如發生意外事故，除現場立即之搶救措施

外，承攬商應立即通報本公司，並由工務部協助承

攬商工作場所負責人，依事故處理與調查管理程序

辦理，調查報告應送交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存

查。 

二、發生下列職業災害時，應於８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

機構： 

  Ａ、發生死亡災害。 

  Ｂ、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Ｃ、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

療。 

  Ｄ、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三、 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

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巡檢、督導

與罰則 
 

一、 工務部於承攬商施工期間得不定期巡檢，對承攬商

進行環境安全衛生稽核。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管理

之品質，列為日後承攬時之考量，承攬商工作表現

優異者，可由工務部知會工務單位列為優先承攬商

名單。 

二、 承攬商違反上述規定時，由工務部填寫承攬商違反

施工規定案件通知書，依相關規定處罰扣款，並送

FM-53-12承攬商

違反施工規定案

件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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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管理單位。 

結案驗收及

紀錄管理 
 

一、承攬商完成其所承攬之作業時，除須確認符合契約

要求外，尚須確認其離廠前之安全衛生相關事相亦

已完成，方可結案，並將相關紀錄歸檔備查，包含

危害告知、溝通協調、監督查核、安衞績效考核等

紀錄。 

二、事業單位應定期檢討承攬管理計畫之適用性，必要

時應加以修正。 

三、第一類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執行紀錄應保存三

年以上。 

 

承攬商評鑑

與續約管理

措施 

 

一、工務單位於完工驗收後填寫承攬商完工驗收評鑑

表，對該工程品質及安衛執行成效評鑑審核。 

1. 評比方式，依照評鑑項目權重乘以評比加權指數

所得的總分評比。 

2. 承攬商評比等級分為甲等、乙等及丙等三個等

級，當總分達 85 分以上時為甲等廠商、65-85 分

為乙等廠商，未達 65 分為丙等廠商。 

3. 評鑑表正本交回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存查、工務單

位留存影本作為日後選取廠商依據。 

FM-53-13承攬商

完工驗收評鑑表 

安全衛生績

效之監督與

量測 

 

一、定期檢討承攬管理案例。評估承攬商於承攬期間之

安全衛生績效，評估結果應納為後續承攬資格之考

量要素。 

二、依承攬作業危害嚴重性或風險採取不同之監督機

制，例如: 監督頻率、資格限制等，以確保承攬商

落實遵守安全衛生相關規定，修正承攬管理程序

書。 

最近二年(不含

認可申請當年

度)承攬管理案

例檢討會議紀錄

（內含檢討採購

案與程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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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承攬作業流程 

 

 


